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办公室

榕职院双创办〔2019〕6号

转发《福建省妇联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举办第四届中国（福建）女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进一步推进学院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工作，激发学院学生创新创业热情，展示学院创新创业教育成果，提升女大学生创新创业水平，现转发《福建省妇联 福建省教育厅寰宇举办第四届中国（福建）女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闽妇〔2019〕21号），请各二级学院根据文件精神，做好以下相关工作：

1.2019年5月15日前将《福州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女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申报推荐情况汇总表》（附件1）和创业计划书（参考模板见附件2）报送至创新创业教育办公室林雯静老师处（QQ：2689149759）。

2.2019年5月20日前学校将组织导师对创业项目进行辅导，辅导后参赛项目于5月31日完成网络报名。

附件：1．福州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女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申报推荐情况汇总表

2．福州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女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创业计划书参考模板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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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女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申报推荐情况汇总表

	序号
	二级学院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指导老师

	
	
	
	
	
	

	
	
	
	
	
	

	
	
	
	
	
	

	
	
	
	
	
	


附件2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女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创业计划书参考模板
    1.项目介绍
    2.团队介绍

    3.行业痛点及如何解决痛点

    4.产品介绍

    5.竞争分析

    6.盈利模式

    7.市场规模

    8.运营数据

    9.运营计划

    10.融资规划

    11.里程碑

	福建省妇女联合会
	文件 

	福建省教育厅
	


闽妇〔2019〕21号
福建省妇联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举办第四届中国（福建）女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

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妇联、教育局，各高等院校，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决策部署，落实教育部、全国妇联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各项措施，搭建女大学生创新创业展示和服务交流平台，更好地营造有利于妇女创新创业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在新时代展现“她力量”、共创“她未来”，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省妇联、省教育厅经研究，决定联合举办第四届中国（福建）女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

巾帼有榜样  双创新力量

二、大赛时间

大赛启动：2019年4月

大赛决赛：2019年9月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福建省妇联

              福建省教育厅

承办单位：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妇联

福州市教育局

厦门市教育局

泉州市教育局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

厦门市大学生创业促进会

协办单位：厦门市集美区妇联

          厦门市新媒体产业促进会

由省妇联、省教育厅牵头成立第四届中国（福建）女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主要负责大赛总体协调和解决重大问题等工作。大赛组委会设办公室，下设综合组、宣传组、评审组等工作部门，负责大赛的具体工作。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厦门市大学生创业促进会，地址：厦门北站（创业大街）南广场268号，电话：0592-2191066。

四、参赛对象及条件

1．参赛对象为创业团队，团队主创人员为女性且核心成员中至少有1名女性。

2．有意向到福建创业和已经在福建创业的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所有全日制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以及年龄在35周岁以内（含35周岁）的大学毕业生（大专、本科、硕士、博士生），同时欢迎海外留学生参加。

3．已成立公司的团队，女性股权须占30%（含）以上，公司应注册于2015年1月1日（含）之后且年营业额未超过三千万。

4．参赛团队的参赛项目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相应法律法规，项目立意应弘扬正能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真实、健康、合法，无任何不良信息。

5．参赛团队核心成员必须对其参赛项目拥有合法的知识产权或使用权（授权），严禁抄袭或剽窃。若在参赛过程中发现参赛项目知识产权不明晰或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即刻丧失参赛资格并自负一切法律责任。

6．鼓励首创精神，已获往届中国（福建）女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相关奖项的项目，不可报名本次大赛。

五、赛道设置

大赛设置三条赛道：移动互联赛道、文化创意赛道、科技创新赛道。每个参赛项目根据项目自身特色及赛道相应要求，选择一个赛道报名参赛，不选或多选视为放弃参赛资格。

１．移动互联赛道：围绕经济社会各领域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下一代通讯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紧密结合的项目，如互联网+农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交通、互联网+消费等培育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创业项目。

2．文化创意赛道：围绕我和我的祖国、女性“四自”精神、两岸一家亲、文明家风、绿色环保等主题，创作蕴含人文、历史、文化等内容的文化创意作品，如工艺制品、服装服饰、特色旅游纪念品、包装设计、特色宣传品、微电影、动漫、音乐等，将文化创作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旅游、生活、家庭需求等相结合的文化创新创业项目。

３．科技创新赛道：围绕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制造、生产及服务等方面开展的科技创新项目，如智能硬件、工业自动化、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材料、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创新创业项目。

六、大赛安排
大赛分启动、报名、初赛、决赛、颁奖五个阶段。 

（一）启动（4月）

1．印发大赛通知，向社会广泛发布大赛启动消息。

2．开启大赛网上预热宣传。

（二）报名（4月～5月31日）

采用网络报名形式，报名网址（www.scjfu.com）。

（三）初赛（6月1日～7月31日）

大赛组委会评审组按参赛赛道评选出移动互联、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三个赛道各20个项目，分赛道进入决赛。初赛时参赛团队不需要到现场。

    （四）决赛（8月）
1．通过初赛的优胜项目将进入大赛决赛。决赛按照移动互联赛道、文化创意赛道、科技创新赛道分别在福州、厦门、泉州举行。无法到场参加决赛的团队，视为自动弃权。

2．参加赛事答辩环节的人员必须为团队核心成员，且人数不超过 4 人。

3．决赛结束后，组委会将组织开展“走近女企业家”现场教学和红色教育活动。
    （五）颁奖典礼（9月）
颁奖典礼于2019年9月份举行，各获奖团队各派一名女性代表出席颁奖典礼领奖。

七、奖项设置

大赛设金奖、银奖、铜奖、金牌创业导师奖、优秀组织奖等若干奖项。

1．移动互联赛道：金奖5名，银奖5名，铜奖10名。

2．文化创意赛道：金奖5名，银奖5名，铜奖10名。

3．科技创新赛道：金奖5名，银奖5名，铜奖10名。

4．金牌创业导师奖若干名

5．优秀组织奖若干名

八、大赛扶持措施

1．大赛邀请创投专家、知名企业家等创新创业人士担任大赛特邀顾问，对进入决赛的项目给予跟踪辅导和项目孵化服务，助力项目做大做强。

2．获奖项目可入驻福建省巾帼众创空间示范基地，享受后续孵化支持服务。

3．参赛获奖项目可优先对接“巧妇贷”等金融支持。

4．大赛组委会将在网络媒体上对获奖项目及其团队进行宣传，提升项目及团队的社会影响力。

九、其他事项

1．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妇联、教育局，各高等院校等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结合实际广泛开展宣传发动工作，认真发掘、鼓励、推荐符合条件的女大学生、女科技工作者等参与本次大赛。

2．福州市、厦门市、泉州市妇联、教育局要积极配合赛道的决赛工作。

3．大赛组委会负责日常组织协调工作。大赛解释权归组委会所有。

福建省妇联联系人：徐西朋

联系电话：0591-87508797

福建省教育厅联系人：宋涛

联系电话：0591-87091268

大赛组委会联系人：许家发

联系电话：0592-2191066

福建省妇联             福建省教育厅

                            2019年4月17日

抄送：驻省总工会机关纪检组。
  福建省妇联办公室        　　          2019年4月17日印发
